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115學年度體育班招生簡章
壹、依據：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
     2.屏東縣政府中華民國115年 3 月 9日屏府教體字第1158001068號函辦理。
貳、招生項目及名額：
	甄選項目
	    男女排球
	男女跆拳道
	男女游泳

	七年級甄別名額
	15名
	10名
	3名


（一）各項目應試人員若成績未達60分標準，則不予錄取。

（二）各單項名額不足時可得以其他項目補足。

（三）各單項備取5名。
 (四) 體育班招生新生人數未滿15人即不成班。

 (五) 各專長名額得互為流用。
叁、簡章公告

（一）公告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16日(星期一)至3月27日(星期五)。

（二）公告方式： 
     1.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

2. 本校網站首頁（網址：www.wtjh.ptc.edu.tw  ）

     3. 本校學務處公佈欄

肆、甄選報名要項：

（一）報名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星期一）至4月9日（星期四）
                中午12點為止。  

（二）報名地點：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學務處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二段5號 ）電話：08-7772020分機13 。 

（三）報名資格：屏東縣凡各國小應屆畢業生，身心健康，並經家長同意者均得以
  報考之。（不受學區限制、男女兼收）                        

（四）報名手續：

      1.本人或委託他人（附委託書）攜帶相關證件報名（通訊報名一律不受理）

      2.填寫並繳交家長同意書、報名表（兩吋脫帽半身照片一式兩張、一張貼於

        報名表、另一張貼於准考証，報名表須由家長簽章或蓋章）。
      3.繳交相關證件：

      【1】得獎成績證明

      【2】繳交限時掛號回郵信封一個 (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並貼足35元掛
           號郵資) 
      【3】報名表
      【4】招生測驗切結書
      【5】領取准考證
伍、甄選內容：

（一）考試時間：115年4月11日（星期六）。
（二）報到地點：本校中央穿堂
（三）考試地點：基本體能--本校活動中心

                跆拳道測驗場地—本校跆拳道教室
                游泳測驗場地—萬丹鄉游泳池
                排球測驗場地—本校活動中心
（四）考試項目： 
      【1】基本體能：百分之二十

      【2】專長測驗：百分之八十

	分類
	測驗項目

	基本體能
	1.仰臥捲腹(5%)             
2.立定跳遠(5%)
3.反覆側步—30秒(10%)         

	跆拳道測驗
	1.平衡感測驗：前抬腳左右腳各10下(40%)  
2.柔軟度測驗：坐姿體前彎(20%)  
3.速度測驗：60公尺(20%)

	游泳測驗
	1. 浮板打水25公尺(自由式或蛙式二選一) (40%)
2. 自由式或蛙式25公尺(二選一) (40%)

	排球測驗
	1. 低手對空傳球10下(25%)
2. 高手對空傳球10下(25%)
3. 左右側併步攔網動作10次(30%)


      【3】總成績：測驗成績加上特別比賽成績加分（加分依據如下表）

          （以考生報名之項目最優的一次比賽成績為主、項目不同不予以採用）

	特別成績（只採計縣級以上政府單位之公辦比賽）

	競賽等級
	加分標準

	曾入選國家代表隊、全國運動會前八名
	加25分

	全國聯賽前三名、全國性錦標賽第一名
	加20分

	全國聯賽第四名至第八名、全國性錦標賽第二、三名
	加15分

	分區錦標賽第一名、全國性錦標賽第四名至第八名
	加10分

	分區錦標賽第二、三名、縣級比賽第一名
	加5分


  ※成績證明請繳交最優一項成績即可。
陸、注意事項：

   （一）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等），術科測驗及放榜日期得以順延。順

         延日期將公佈在學校公佈欄及本校網站。

   （二）參加測驗時請著運動服裝。不適劇烈運動者，不宜參加體育班甄選。

   （三）凡經錄取之學生必須加入專長項目之校隊訓練，如不願接受訓練或參加比賽者(除非有醫生證明)，由學校依規定輔導退隊轉班或轉學，不得異議。 
柒、錄取公告日期：
    115年4月11日16:00前在本校公佈欄及網路公告。申請成績複查115年4月14日至
    4月15日前上午9時至16時。
捌、錄取新生報到時間及地點：

  （一）凡錄取之考生於5月8日(星期五) 
        12時攜帶錄取通知至本校學務處辦理報到。

  （二）逾時報到以棄權論，由該單項備取順序遞補，且於5月11日(星期一)
       中午12時之前攜帶備取通知至本校學務處繳交。
玖、本簡章呈校長核定後，報屏東縣政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5學年度屏東縣立萬丹國中體育班招生學生複查成績申請表
	學生姓名
	
	畢業學校
	

	申請學校
	
	身分證統一編號
	

	事由
	

	申請複查時間
	
	申請人簽章
	


說明：

1. 複查時間：115年4月14日至4月15日（星期三）前。

2. 由學生或家長填寫複查申請書，並親自至萬丹國中學務處辦理且繳交複查費

新台幣300元整

3. 不受理郵寄申請。

4. 複查結果若達錄取標準者，則予以補錄取。

---------------------------摺疊線------------------------------

115學年度屏東縣萬丹國中體育班招生學生複查結果回覆表

	查覆結果

回覆事項
	□經複查後原成績無誤，未達錄取標準。

  總考生人數為        名，仰臥捲腹測驗排名    位、

  立定跳遠測驗排名    位、反覆側步測驗   排名    位、

  基本體能測驗排名    位、專長術科     排名    位、

  總分排名    位、錄取最低分為       
□經複查後成績符合錄取標準，請於115年5月  日

    時  分前持報到切結書，至本校學務處處理報到

  手續，逾期視同放棄錄取資料。

	回覆日期
	115年    月     日
	回覆單位
	


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115學年度體育班學生甄試報名表
編 號：            
	報考項目：
	
	姓  名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身分證

字號
	
	身  高
	公分
	體  重
	公斤(      量級)

	家長姓名
	
	關  係
	
	服務機關
	
	電話
	(宅)

	地址
	
	
	(公)

	畢業學校
	          國小     年畢業
	最佳成績
	比賽  第     名

	                                              志　 願　 切　 結　 書
    ============================
本人經家長同意報考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體育班。倘能錄取，除無條件接受指導訓練，並代表學校參加各級比賽，以爭取最高榮譽外，願加強行為道德之修養。若有任何不良行為，經查屬實，願接受最嚴厲之處分。倘不再接受訓練指導或不代表學校參加比賽時(除非有醫生證明)，則願接受退隊轉班或轉學，絕無異議。

       謹　此
             家長簽章：                 學生簽章：  

	驗    證
	有
	體育班報名單
	有
	家長同意書
	有
	成績證明或推薦函

	
	無
	
	無
	
	無
	


體育班入學家長同意書

本人子女                  經萬丹國中115學年申請體育班考試錄取，進入貴校體育班就讀，願遵守體育班相關規定：

1、 除非以下情況，家長不得提出轉班（校）要求

（一）身體因健康問題無法繼續運動並無法接受訓練情況下，得以申請轉班（校），但需提出家長申請書並檢附公立醫院醫生證明。

（2） 因家長工作關係需舉家搬遷至他縣市工作，得以申請轉校。

（3） 對於適應不良、運動成績不如預期或無法配合教練訓練之學生、及其他特別因素、或本人子女若有毀損校譽及校隊相關規定需教練及體育班導師經由體育發展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決議同意後方應申請轉班（校），家長不得有異議。

                           家長（簽章）：

115年        月         日

	屏東縣立萬丹國中115學年度體育班准考證

	考號＊                號
	姓名
	
	電話
	

	二吋相片

黏貼處


	日期
	時間
	科目
	地點

	
	4月11日
	AM8：00- AM8：15
	報到
	活動中心前

	
	
	AM8：20-
	術科測驗
	活動中心、游泳池、跆拳道教室

	注

意

事

項
	1、 4月11日上午8時於本校活動中心前持准考證報到
2、 各項考試及測驗請考生於考前十分鐘就考場點名，查驗身分。

3、 逾考試時間二十分鐘不得進入考場，視同放棄，不得異議。

4、 准考證於報到時發放。未報到領取准考證不得應考。


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115學年度體育班甄試
招  生  測  驗  切  結  書
本人子女            報名參加『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115學年度體育班招生術科測驗』，保證身心健康，無不適合運動之疾病，並能參與學校專長訓練課程。日後如不願接受訓練或參加比賽者，由學校依規定輔導退隊轉班或轉學，不得異議。
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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